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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环境法学方法论”这一名称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析，包括：法、律、法律的区别；法

学、律学的区别；方法、方法学、方法论的区别；学、论的区别；环境、生态的区别。这种解析，有利于

环境法学方法论名称的理解和诠释，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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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学界曾有一种说法是“迷茫的哲学、苍白的政治

学、幼稚的法学、混乱的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经

济学的状况本人不甚了解，不予置评。对于“幼稚的

法学”，有不同理解：有人理解为“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法律是单薄的，我们的法学是幼稚的”；有人

理解为“幼稚主要是指法学教育的幼稚”；也有乐观

者认为法学的幼稚已经是“曾经的幼稚”了。但是，

之所以有这种“幼稚说”，并产生较大影响，说明我们

的法学至少是“曾经的幼稚”。即便今日，中国法学

也是稚气未脱或刚刚成人而已。关于法学方法论，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曾有精辟议论：“就像因自我观

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本身

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

健康 的 人 和 健 康 的 科 学 并 不 如 此 操 心 去 知 晓 自

身。”［!］可见，他认为，为本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

学，通常是“病态的科学”。中国法学当下恰恰存在

着“方法论热”。但是，笔者认为，对“病态”应作正面

的理解，病态是一种发展历程，是蜕变、升华的必然

过程。“病态”的学科会得到、应当得到或已经得到

更多的关怀。

环境法学是 $"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环境危机的

出现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律部门。如果中国法学有

一定的幼稚性和病态，环境法学这门新兴学科则是

“幼稚中的幼稚”、“重病态”。乐观的理解则是环境

法学是朝气蓬勃的学科，蕴涵着更多的发展空间，应

当得到、已经得到更多学人的关注，意味着关注环境

法学的学人们应当为环境法学的发展付出更多的辛

劳和智慧。在我国，法学方法论日益为学者们重视，

并取得长足发展，而且部门法的哲理化、方法论研究

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环境法学者也不甘

落后，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 +" 多万字的个人专著

《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对环境法

的调整对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创新性探讨，为法学

生态化发展提供了基础理论依据，并专章探讨了“环

境资源法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福州大学陈

泉生教授通过组织“东南法学论坛”对“法学方法论

的生态化”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湖南师范大学李

爱年教授联合环境法学和法律方法论学者共同承担

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环境

法研究所重大研究项目招标课题“环境法学的研究

方法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出版、发表了很有分量的

有关著作和论文。本人不揣浅陋地“赶时髦”，参与

有关项目并撰写拙作，至少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基于

对环境法学“幼稚中的幼稚”、“重病态”的乐观主义

理解；二是经不住部门法哲理化研究的趋势和意义

的诱惑；三是期盼法学界、哲学界学者（特别是对方

法论有造诣的专家）的批判，从而得以反思与进步，

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奉献微薄之力。本文仅对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名称涉及的概念含义谈一点拙

见。只有在概念明晰的情况下，才有利于构建具有

同质性的学术对话平台。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名称界定、理解和诠释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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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益。

二、关于“法学”

! "法、律、法律的区别

如果要将“法”、“律”区别开来，其含义是有所差

别的。在此，笔者不再引经据典地详解“法”、“律”的

来源与发展，而是根据学者们的见解，扼要讨论当下

通常意义的区别理解。通常认为，“法”涉及的是具

有普遍意义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具有自然法、应

然法的含义；“律”是由权力机关制定颁布的具体条

文，具有制定法、实然法的含义。“律”是“法”的真实

或虚假的表现形式。法侧重理念和原则，律侧重规

则和条文。法研究正义及其判断标准，律侧重具体

地定分止争。

把法和律连用作为独立的合成词，是在清末民

初时由日本输入。实际上，当前在我们的日常语言

中，法、律、法律三个词通常是混用的。当前用的较

多的是法和法律，且常常等同。当把“法”与“法律”

相区别时，法通常是指自然法、应然法，法律通常是

指人定法、实证法。法是法律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

是法律制定、修改的依据。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应

然规则，是活法；法律则是法的条文化、确定化。

# "法学与律学的区别

张中秋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是中国

法律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传

统中国法律学术的知识类型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代

表性的观点有法学说、律学法学说、律学说以及先秦

法家法学———汉以后律学说。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

主要是对制定法的注解，缺乏对正义和权利这一法

学核心问题的讨论，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

学”，而是“律学”。律学在传统中国的形成有其必然

性，而法学则难以生成，原因复杂多样，其中最直接

关键的是，实体上缺少从人的“类”本质中抽象出来

的超世俗的体现普遍正义与个体权利精神的法；形

式或者说方法上缺乏逻辑学在法律知识构造中的运

用。律学具有概念明晰、解释准确、简洁实用的优

点，一直是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传

统中国和东亚法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它囿于经验和

技术，因此与西方的法学形成差异和差距。律学在

清末为法学所取代，但律学传统影响至今，对当代中

国法学的发展意犹未尽［$］!。本人赞同张中秋教授

的观点，从其观点中既可看出法学与律学的区别，也

进一步说明了法与律的区别。

张中秋教授认为，法学因以正义为核心，所以，

它所探讨的重点首先必然是这样一些问题：自然法、

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与自由、法与平等、法与权

利、法与民主、法与政治、法与道德和宗教的关系、法

和法律的权威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些

问题都是围绕“正义与权利”这一核心而展开转而又

阐释和强化这一核心的。为了实现正义，法学除了

研究这些问题外，还必须关注法和法律的形式及表

达方式，法律规范的分析和系统归类等程序性问题。

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从汉代开始，转变成为一种依

据儒家经典对制定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学问，历史上

称之为“律学”。“律学”主要是从文字、逻辑和技术

上对法律条文进行详细解释，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刑

罚的宽与严，肉刑的存与废，律、令等法条的具体运

用，以及礼与刑的关系等。律学不等同于西方的注

释法学，其原因：一是西方的注释法学在探讨问题的

方式上虽然和中国的律学颇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

实质上仍存天壤之别。中国的律学仅仅是对现行制

定法的条文和词句作文字上的注解，以期服务于法

律的具体施行；西方注释法学派注释的不是现行的

制定法，而是罗马法，它注释的依据是西方的人文主

义理性思想，更重要的是它只是通过注释这种形式

而达到探究学理的目的，这个学理就是蕴含在罗马

法之中又富有现实意义的权利、契约和正义等根本

问题。注释法学的讨论偏重学术性，而不是偏重实

用。原因之二是，注释法学是一个独立的法学学派，

纯粹以法和法律为其研究对象，从事这一研究的人，

也都是纯粹的职业法律学家。中国的律学曾一度是

一项独立的官方职业，也是一门专学，但相对于两千

多年的律学史，总体上还不能说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律学家也不完全是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和职业，他们

基本上都是经学家或官僚。律学大多数的时候是经

学的一个分支，经学的思想支配了律学［$］%!$。

三、关于“方法论”

! "方法、方法学、方法论

方法是做某类事情的办法和手段，是人类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方法学

是以方法或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属于科学

的范畴。方法论则是对方法问题的哲学思考，属于

哲学范畴。方法是方法论的片面的、不系统的经验

材料，具体的方法构成了方法论的基础和素材。方

法论不是方法的简单堆积，而是方法的共性和升华。

狭义的科学应具有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

预见性。科学寻求的是对自然现象逻辑上最简单的

描述。这种狭义的科学主义思潮把“意义”和“价值”

排除在科学之外，把“真”与“善”、“美”割裂开来。在

这种意义上，理论化、系统化的人文社会研究是“学

科”，而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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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科学，是指对获取知识的理性梳理、理论

化、系统化。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

象，哲学似乎变得“无家可归”。然而，哲学家认为，

只有当哲学“无家可归”的时候，哲学才“四海为家”

了。因为“哲学不是科学，这并不是哲学的耻辱，因

为哲学就是哲学，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

方式，哲学不是科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科学的超

越，是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

象而构成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则以思想为对

象反过来而思之，从而变革和解放人类思想。”［!］

可见，方法、方法学、方法论是不同层次的概念，

我们通常讲的法学“方法”，是既包括具体的“方法”，

也包括科学的“方法学”和哲学的“方法论”。

" #“学”与“论”的区别

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在不同意义层次上使用

法学之“学”：!它可能是指（哲学）“学问”，即对法律

之根本原理的哲学追问；"它是指（理论）“学术”，即

对法律本身的实存结构（原则、规则等）所做的理论

分析（规范研究）；#它可能是指（实证）“科学”，即按

照自然科学标准对法律的结构、功能等所进行的实

证研究；$它也可能是指“技术之学”，即将法律作为

一门实用的技艺来加以研究［$］。这种对“学”的划分

实际上较前述“方法学”中的“学”更为广义。

我们通常称方法“论”，而不常称方法“学”，其原

因之一当是前述方法学与方法论之区别，是为了强

调方法论未必是“科学”。但是，当在前述 % 种含义

上理解“学”时，我们称方法学未尝不可，其中包含了

哲学上的方法论。实际上，当下使用的广义方法论，

也包含了科学方法学、技术学。方法本身的普适性

和抽象性，也让人们习惯用有哲学意味的“方法论”

一词。对“学”与“论”的解析，有利于我们弄清不同

语境下的“方法论”、“方法学”的内涵。

四、关于“环境”

& #环境

环境是指围绕人的空间和作用于人这一对象的

所有外界影响与力量的总和。人类环境分为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生

态环境、地质和土壤环境以及其他自然环境；社会环

境包括居住环境、生产环境、交通环境、文化环境和

其他社会环境。作为法律保护对象的“环境”有自己

确定的含义和范围。环境保护法所保护的环境与通

常意义上所说的环境有所不同，它是有一定范围的，

是能够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的环境，其概念和范围

必须是明确和具体的，它是人类的行为和活动所能

影响、调节和支配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给

环境所下的定义为：“本法所称的环境，是指影响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

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

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 #生态

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生态”

和“环境”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从外延来看，

“生态”和“环境”都是指自然界，但其内涵却是人们

在应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解释自然界时所形成

的，因而它们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所谓生态

学的方法，即“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整体中

的一个部分”的方法，“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

的思考方法”［(］。因此，用生态学的方法看待人同自

然界的关系，只能把人看作自然界整体的普通“一

员”，看作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物。而“环境”概念则是

立足于把人作为“主体”来看待人同自然物之间的关

系时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主体，人与自然的

关系具有“外在性”；外部的自然物是构成人类生活

的“环境”。可见，生态学的方法是立足于“自然整体

的尺度”理解人同自然界的关系，而把自然作为环境

的研究方法则是立足于“人的尺度”理解人与自然界

的关系。很显然，如果仅仅把人看做是自然界整体

的一个普通的部分，那么，自然界的整体系统就不是

人的环境，也就是说，从生态学的方法中产生不出环

境概念。从逻辑上说，局部（人）是不能把整体（自

然系统）作为环境的。如果把整体作为局部的环

境，那么，局部本身因为也是整体的部分，因而也成

了自身的环境，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实际上，当

我们说“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时，我们所说的

“自然界”并非自然界“整体”，而只是人类以外的局

部自然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质上是人同外部

局部自然界（与人的生存相关的自然界）的关系。

只有立足于人的尺度，把人看成主体，人以外的自然

界才成为人的环境。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

以忽视环境的存在论意义。工业时代的哲学思维正

是把主体绝对化而造成了对存在的遗忘。自然界成

了人类实现功利的目的对象，人则成了无所不能、无

所不欲的上帝。当人们为了效用的目的任意处置自

然界的时候，自然界的存在本性便遭到了无情的破

坏，造成了环境危机。因此，环境概念又不是与生态

概念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

系统，服从生态学的规律。生态学是环境哲学的科

学基础。我们当代出现的生存危机归根到底是因为

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解决环境问题也必须从解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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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入手。

从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的概念也可看到“生态”与

“环境”的区别。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

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随着人类

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多样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越来越突出。因此近代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生物

个体、种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

内的多种类型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人类面临的人

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是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环境科学是以“人类———环境”系统为对象，研究其

对立统一关系的发生与发展，调节与控制，以及利用

与改造的科学。具体讲，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环境

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环境的组成结构与变化规

律，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对生命的影响

的作用机理，以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的相互

关系；致力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与环境的合理调控

和环境的保护与改善，通过科学的手段和有效的措

施，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持续发展。

五、结 论

在哲学中，一个具体的概念、词汇通常是没有唯

一或所谓正确的解释的，而且愈是基本范畴愈是众

说纷纭。上述“解析”，更多的是科学主义指导下的

常识性解释，目的在于对环境法学方法论有一个基

本框架定位，以便形成一个较为清晰、明确的“成

果”，避免陷入哲学甚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泥潭”。

本文也是一个基础的、自我“启蒙”的产物。当下，关

于法学方法论，有多种名称，例如法学方法论、法律

方法论、法律方法、法学方法、司法方法、法律技术学

等等。作为部门法学方法论的“环境法学方法论”的

较佳名称是什么好呢？会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学方

法论应当称为环境法律方法论（学）、生态法律方法

论（学）、环境法律方法、环境司法方法、环境法律研

究方法、生态法律研究方法等等。根据不同学者对

方法论有关概念、内容的不同理解和定位，其名称不

同；即便名称相同，但其实际含义和涉及内容不同，

也是可以理解、非常正常的。例如我们认为“环境”

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更多地体现

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所以有学者认

为称“生态法学方法论”更为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对“环

境法学方法论”作广义的理解，且较为符合国际惯例

用法，不必改称“生态”。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可认为有所不同［!］。

“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方法”也可认为不同，法学

研究方法涉及法的本体构建；狭义的法律方法等同

于司法方法，通常涉及法律与事实的关联。这些不

同名称的界定都涉及对法学方法论内容的理解不

同。本文仅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直接涉及的词汇做

字义的当下理解，因具体内容而引发的不同名称的

理解留待另文探讨。我们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称谓

“环境法学方法论”。最简单的，也许就是最广义的、

最普适的、最有方法论意蕴的。对有关基本概念有

了较为清晰的哲学“解析”、“理解”和“诠释”，具体词

汇的选择反而变得不十分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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